
連續蟬聯
提高國人

保險保障方案

績效
優良 保險公司

(本商品為以外幣收付之非投資型人身保險契約，不得與以新臺幣收付之人身
保險契約辦理契約轉換。)

(本商品部分年齡可能發生累積所繳保險費扣除已領生存保險金給付後之金額
超出身故保險金給付之情形。)

(本保險有提供身故保險金、完全失能保險金分期定期給付。)

商品名稱：第一金人壽美樂鑫美元利率變動型還本終身保險

備查文號：中華民國114年6月27日第一金人壽總精商字第1140000021號函備查

給付項目：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完全失能保險金、生存保險金、祝壽
保險金、 提前給付保險金、增值回饋分享金

(本保險為不分紅保險單，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

（完整商品內容與給付

限制請參閱保單條款）

（完整商品內容與給付

限制請參閱保單條款）

美元利率變動型

還本終身保險

美元利率變動型

還本終身保險

美樂鑫美樂鑫

44 55 66

11 22

生存保險金
 給付年齡多樣化

 8 組年齡自由選 
  (30、40、50、55、60、65、70 或 85 歲 )

 ( 給付前可自由轉換 )

資產穩健增值 
有機會年年享有 
增值回饋分享金

美元收付
 多元資產配置

繳費 3 年 最高承保至 79 歲 
安心守護至 100 歲

穩健金流
 生存保險金 

領取到 100 歲

生存保險金
 給付年齡多樣化

 8 組年齡自由選 
  (30、40、50、55、60、65、70 或 85 歲 )

 ( 給付前可自由轉換 )

資產穩健增值 
有機會年年享有 
增值回饋分享金

美元收付
 多元資產配置

繳費 3 年
或 6 年

最高承保至 79 歲 
安心守護至 100 歲

穩健金流
 生存保險金 

領取到 100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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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商品風險等級：中等風險(RR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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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上表總保險金額為「基本保險金額」與「累計增加保險金額」之合計值，係以包含次一保單年度始生效之增值回饋分享金，各項實際給付金額，須
以計算當時之實際金額為準。

註2：上表身故/完全失能保險金，於被保險人保險年齡99歲時，係包含次一保單週年日應給付之生存保險金。
註3：上表生存保險金給付(年給付型)之值，係以表示次一保單週年日所領取之生存保險金。
註4：上表基本保險金額對應之解約金係不包含翌日給付之生存保險金，於應給付祝壽保險金之保單年度係包含祝壽保險金之金額。
註5：上表總保險金額對應之保單年度屆滿翌日解約總給付，為保單年度屆滿翌日解約金、儲存生息累計值與生存保險金(年給付型)合計。
註6：本範例係假設第一金人壽各月份之宣告利率均以4.15%為例(非保證利率)及所有條件不變之情況下計算結果，倘宣告利率調整或不同假設條件將產生

不同結果。

美小弟

保險年齡10歲

成家基金圖示說明 身故保險金

生存保險金

身故前累計已領取生存保險金
為3,878,511.80美元

身故保險金為
7,061,931.47美元

總領取金額為10,940,443.27美元

約15.54倍的累計實繳保險費

10歲10歲 12歲12歲 30歲30歲 99歲99歲

生存保險金起始日生存保險金起始日

累計實繳保險費

為704,120.52美元

投保範例 3年期-成家基金

繳費年期為3年期，基本保險金額35萬美元，原始年繳保險費為248,115美元(不含保費折扣)，折扣後保險費為239,431美元(繳費

方式為首期匯款、續期金融機構轉帳享1%折扣及高保費折扣2.5%，合計享有3.5%保費折扣)

生存保險金起始日：30歲；選擇「年給付型」生存保險金

10歲美小弟  投保「第一金人壽美樂鑫美元利率變動型還本終身保險」     

假設投保後未來各保單年度宣告利率4.15%，增值回饋分享金給付方式第1-6保單年度以「抵繳應繳保險費」，第7保單
年度(含)以後選擇「購買增額繳清保險」 幣別 /單位 :美元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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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壽保險金 6,945,792.02美元 ( 預估值 )

基本保險金額
總保險金額(含增額繳清)(預估值)

(假設各保單年度宣告利率均為4.15%)
保單
年度
末

保險
年齡

累計實繳
保險費

(含保費折扣)
保單年度屆
滿翌日解約
總給付

生存保險金
(年給付型)
(註3)

解約金

生存保險金
(年給付型)
合計值
(註3)

生存保險金
(年給付型)
累計值

身故/完全失
能保險金

身故/
完全失能
保險金

337,487.50 

 784,500.50 

 1,239,227.50 

 1,260,707.00 

 1,282,519.00 

 1,304,597.00 

 1,327,007.50 

 1,349,817.00 

 1,372,892.50 

 1,396,367.00 

 1,653,589.00 

 1,394,456.00 

 1,217,405.00 

 1,039,668.00 

 947,523.50 

 876,863.40 

 868,295.40 

 851,795.00 

 852,110.00 

  -   

 -   

 -   

 -   

 -   

 -   

 -   

 -   

 -   

 -   

 14,350.00 

 14,350.00 

 14,350.00 

 14,350.00 

 14,350.00 

 14,350.00 

 14,350.00 

 14,350.00 

 14,350.00 

133,245.00 

 309,680.00 

 489,195.00 

 497,665.00 

 573,790.00 

 679,770.00 

 698,425.00 

 710,430.00 

 722,575.00 

 734,930.00 

 855,960.00 

 857,185.00 

 855,225.00 

 852,040.00 

 847,035.00 

 845,320.00 

 836,920.00 

 837,445.00 

 837,760.00 

 337,487.50 

 784,500.50 

 1,239,227.50 

 1,260,707.00 

 1,282,519.00 

 1,434,385.66 

 1,494,042.30 

 1,556,196.27 

 1,620,787.08 

 1,688,064.23 

 2,520,519.69 

 2,698,786.59 

 2,992,962.66 

 3,248,087.88 

 3,762,841.13 

 4,427,733.99 

 5,575,482.82 

 6,792,078.60 

 7,061,931.47

   -   

 -   

 -   

 -   

 -   

 -   

 -   

 -   

 -   

 -   

 21,475.38 

 27,330.34 

 34,781.56 

 44,264.80 

 56,334.66 

 71,697.06 

 91,250.28 

 113,371.90 

 116,139.45 

    -   

 -   

 -   

 -   

 -   

 -   

 -   

 -   

 -   

 -   

 21,475.38 

 267,268.20 

 580,072.56 

 978,161.16 

 1,484,793.98 

 2,129,580.38 

 2,950,204.87 

 3,878,511.80 

 3,994,651.25 

133,245.00 

 309,680.00 

 504,848.40 

 596,252.74 

 718,055.43 

 754,939.82 

 786,338.05 

 819,050.67 

 853,045.83 

 888,454.86 

 1,333,714.69 

 1,699,721.96 

 2,158,262.03 

 2,736,654.70 

 3,462,749.32 

 4,398,262.74 

 5,543,059.91 

 6,891,100.50 

 - 

 239,431.00 

 474,599.00 

 704,12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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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上表總保險金額為「基本保險金額」與「累計增加保險金額」之合計值，係以包含次一保單年度始生效之增值回饋分享金，各項實際給付金額，須
以計算當時之實際金額為準。

註2：上表身故/完全失能保險金，於被保險人保險年齡99歲時，係包含次一保單週年日應給付之生存保險金。
註3：上表生存保險金給付(月給付型)之值，係以表示次一保單年度所領取之全期生存保險金(即各月份領取生存保險金所得之總額)，被保險人保險年齡達

100歲時之生存保險金以年給付型辦理，詳細相關約定請參考保單條款。
註4：上表基本保險金額對應之解約金係不包含翌日給付之生存保險金，於應給付祝壽保險金之保單年度係包含祝壽保險金之金額。
註5：上表總保險金額對應之保單年度屆滿翌日解約總給付，為保單年度屆滿翌日解約金與全期生存保險金(即各月份領取生存保險金所得之總額) 合計。
註6：本範例係假設第一金人壽各月份之宣告利率均以4.15%為例(非保證利率)及所有條件不變之情況下計算結果，倘宣告利率調整或不同假設條件將產生

不同結果。

退休基金圖示說明
總領取金額為11,438,084.72美元

約4.43倍的累計實繳保險費

40歲40歲 45歲45歲 65歲65歲 99歲99歲

生存保險金起始日生存保險金起始日

累計實繳保險費

為2,584,074美元

美先生

保險年齡40歲

身故保險金

生存保險金

投保範例 6年期-退休基金

身故前累計已領取生存保險金
為10,596,464.28美元

身故保險金為
841,620.44美元

繳費年期為6年期，基本保險金額100萬美元，原始年繳保險費為446,300美元(不含保費折扣)，折扣後保險費為430,679美元(繳費

方式為首期匯款、續期金融機構轉帳享1%折扣及高保費折扣2.5%，合計享有3.5%保費折扣)

生存保險金起始日：65歲；選擇「月給付型」生存保險金        

40歲美先生  投保「第一金人壽美樂鑫美元利率變動型還本終身保險」       

假設投保後未來各保單年度宣告利率4.15%，且增值回饋分享金給付方式皆選擇「購買增額繳清保險」  
幣別 /單位 :美元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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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壽保險金 427,640.88美元 ( 預估值 )

基本保險金額
總保險金額(含增額繳清)(預估值)

(假設各保單年度宣告利率均為4.15%)
保單
年度
末

保險
年齡

累計實繳
保險費

(含保費折扣)
保單年度屆
滿翌日解約
總給付

生存保險金
(月給付型)
(註3)

解約金

生存保險金
(月給付型)
合計值
(註3)

生存保險金
(月給付型) 
累計值

身故/完全失
能保險金

身故/
完全失能
保險金

  446,300.00 

 945,560.00 

 1,551,480.00 

 2,171,820.00 

 2,807,140.00 

 3,457,300.00 

 3,540,040.00 

 3,624,460.00 

 3,710,560.00 

 3,798,340.00 

 4,123,800.00 

 4,255,130.00 

 3,867,050.00 

 2,748,288.00 

 1,668,822.00 

 457,400.00 

 310,000.00 

 -   

 -   

 -   

 -   

 -   

 -   

 -   

 -   

 -   

 -   

 -   

 156,240.00 

 156,240.00 

 156,240.00 

 156,240.00 

 156,240.00 

 155,000.00 

    189,700.00 

 506,600.00 

 831,200.00 

 1,163,500.00 

 1,704,400.00 

 2,444,900.00 

 2,528,600.00 

 2,588,900.00 

 2,650,400.00 

 2,713,100.00 

 3,436,500.00 

 3,713,300.00 

 3,360,500.00 

 2,539,400.00 

 1,481,100.00 

 302,400.00 

 155,000.00 

    452,141.98 

 967,244.56 

 1,599,656.94 

 2,257,811.15 

 2,942,976.23 

 3,655,738.06 

 3,804,990.32 

 3,960,008.16 

 4,120,971.50 

 4,288,065.11 

 5,483,261.47 

 6,068,776.96 

 5,984,366.78 

 4,997,970.95 

 3,526,452.02 

 962,660.77 

 841,620.44 

    -   

 -   

 -   

 -   

 -   

 -   

 -   

 -   

 -   

 -   

 -   

 221,800.80 

 241,561.80 

 286,917.60 

 342,121.68 

 407,130.48 

 413,979.56 

     -   

 -   

 -   

 -   

 -   

 -   

 -   

 -   

 -   

 -   

 -   

 221,800.80 

 1,389,381.60 

 4,047,525.00 

 7,210,674.60 

 10,596,464.28 

 11,010,443.84 

     193,872.84 

 522,088.97 

 865,612.10 

 1,380,122.25 

 2,082,125.88 

 2,611,241.47 

 2,717,850.23 

 2,828,577.26 

 2,943,551.07 

 3,062,903.65 

 4,569,384.56 

 5,583,870.76 

 5,526,895.24 

 5,031,889.12 

 3,644,427.58 

 1,214,791.25 

 - 

  430,679.00 

 861,358.00 

 1,292,037.00 

 1,722,716.00 

 2,153,395.00 

2,584,074.00 



※現金給付若給付金額低於一百美元時，則改以

購買增額繳清保險方式辦理。

※選擇儲存生息者，各年度之增值回饋分享金將

逐月以各月宣告利率，依據年複利方式累積至

要保人請求時給付，或至被保險人身故、完全

失能或本保險契約終止時，由第一金人壽主動

一併給付。

※若要保人未選擇增值回饋分享金給付方式時，

則將以購買增額繳清保險方式辦理。達   

歲
前

被保險人保險年齡達16歲前，其「增值回饋分享金」於繳費期間應採

抵繳應繳保險費方式辦理。但因要保人依保單條款約定向第一金人壽

申請減額繳清保險，或繳費期滿後而無法抵繳應繳保險費者，改採儲

存生息方式辦理並於被保險人保險年齡達16歲時，就累計儲存生息之

金額作為一次躉繳保險費購買增額繳清保險。

第7保單年度起

(三擇一)

第1-6保單年度
(二擇一)

給付選項
抵繳應繳
保險費

購買增額
繳清保險 現金給付

達   

歲
後

16

16

被
保
險
人
保
險
年
齡

儲存生息

宣告利率
係指第一金人壽於每月第一個營業日於官方網站宣告用以計算「增值回饋分享金」之利率。該利率係參考市場利率及第一金
人壽運用此類商品所累積資產的實際狀況並扣除相關費用而訂定，但不得低於本保險契約之預定利率。
宣告利率並非固定利率，會依第一金人壽定期宣告而改變。除保單條款另有規定外，第一金人壽不負最低宣告利率保證之責。

增值回饋分享金(非保證給付) 
係指第一金人壽於本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被保險人仍生存之每一「保單週年日」，按「前一保單年度宣告利率平均值」減去
本保險契約預定利率（3年期1.75%，6年期2.5%）之差值，乘以前一保單年度末保單價值準備金所得之值。

高保費折扣

年化繳別保險費(美元) 費率折減

3萬 ≦年化繳別保險費<6.4萬

6.4萬 ≦年化繳別保險費

1.5萬 ≦年化繳別保險費<3.2萬

3.2萬 ≦年化繳別保險費

1.0%

2.5%

1.0%

2.5%

保單幣別

保險期間

繳費年期

美元

投保年齡
投保限額

投保年齡 投保限額(美元)

0.3萬~35萬

0.3萬~500萬

0歲-15足歲(不含)以下

15足歲(含)以上

終身(至被保險人保險年齡達100歲之保單週年日)

繳別 年繳/半年繳/季繳/月繳註

3年期、6年期

繳費方式
首期：匯款、金融機構轉帳
續期：金融機構轉帳
＊首、續期選擇金融機構轉帳者，於新契約投保時須同時檢附保險費繳費授權書。

繳費折扣
首期繳費方法以匯款、金融機構轉帳，續期以金融機構轉帳繳費並同時檢附保險費繳費授權書者，首續期保險費享有
1%折扣。

投保年齡 0~79歲

繳費年期

3年期

6年期

※本商品無開放附加附約，詳細內容請詳本商品之投保規範，第一金人壽保留調整之權利投保規則

1.投保年齡錯誤為可歸責於第一金人壽之錯誤，依保單條款約定為第一
金人壽退還或給付或由保戶補繳或返還之情形者。
2.第一金人壽提供匯款帳號錯誤而使保戶匯款無法完成所生之相關匯款
費用。

項目
匯款相關費用

中間銀行匯出銀行 收款銀行

第一金人壽負擔

保戶繳費 交付保險費、償還保險單借款本息、償還墊繳
保費本息、歸還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

第一金人壽
負擔

保戶負擔保戶負擔

第一金人壽
給付

返還保險費、各項保險金、保險單借款、給付
增值回饋分享金、解約金、保單價值準備金

保戶負擔
第一金人壽
負擔

第一金人壽
負擔

[註1]保戶若選擇以第一金人壽指定銀行之外匯存款戶交付相關款項且匯款銀行及收款銀行為同一銀行時，或以第一金人壽指定銀行之外
匯存款戶受領相關款項時，其所有匯款相關費用均由第一金人壽負擔。

[註2]第一金人壽指定銀行之相關訊息可至第一金人壽網站（網址：https://www.firstlife.com.tw）查詢。

匯款相關費用及其負擔對象 ※本商品為美元保單，相關風險請詳見注意事項

註：繳別為月繳件時，首期應繳2個月保險費。

40歲美先生  投保「第一金人壽美樂鑫美元利率變動型還本終身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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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內容 ※不保事項或除外責任，請詳閱保單條款

被保險人於本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身故或經醫院醫師診斷確定致成保單條款附表一所列完全失能程度之
一者，第一金人壽按其身故當時或完全失能診斷確定時之「基本保險金額」及「累計增加保險金額」分
別對應下列二款金額最大者之總和給付「身故保險金」或「完全失能保險金」後，本保險契約效力即行
終止，但當期已繳付之未到期保險費將不予退還：

一、當年度保險金額。

二、保單價值準備金乘以保價係數。

※訂立本保險契約時，以未滿 15 足歲之未成年人為被保險人，除喪葬費用之給付外，其餘死亡給付之
約定於被保險人滿 15 足歲之日起發生效力；被保險人滿 15 足歲前死亡者，其身故保險金變更為喪葬
費用保險金。

※訂立本保險契約時，以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為被保險人，其身故保險金變更為喪葬費用保險金。

※被保險人同時有保單條款附表一所列兩項以上完全失能程度時，第一金人壽僅給付一項「完全失能保
險金」。

如要保人選擇「身故保險金」或「完全失能保險金」為分期定期給付者，第一金人壽於「分期定期給付
開始日」及「分期定期給付開始日」之每一週年日（若當年無相當日者，指該月之末日），依「分期定期
保險金給付期間」及保單條款第二條定義之「分期定期保險金預定利率」將「指定保險金」換算成每期
期初應給付之金額，按約定將每期分期定期保險金給付予受益人。「分期定期給付期間」(10 年或 20 年 )
屆滿時，本保險契約即行終止。

第一金人壽依保單條款第十四條約定計算之身故保險金（不含喪葬費用保險金），將各受益人應得之保險
金扣除各受益人之「指定保險金」後，倘有餘額時，應將該餘額一次給付予各受益人。

第一金人壽依保單條款第十五條約定計算之完全失能保險金，將被保險人應得之保險金扣除被保險人之
「指定保險金」後，倘有餘額時，應將該餘額一次給付予被保險人。

分期定期保險金給付說明

項目 內容

被保險人於本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自「生存保險金起始日」起，每一保單週年日仍生存時，第一金人
壽按下列方式計算並於「生存保險金給付日」給付「生存保險金」至被保險人保險年齡達一百歲(不含)
之保單週年日，被保險人保險年齡達一百歲之保單週年日時，第一金人壽按年給付型方式給付生存保險
金。

一、「生存保險金給付週期」屬年給付型：按「基本保險金額」及「累計增加保險金額」分別乘以按下
表對應之生存保險金係數。

二、「生存保險金給付週期」屬月給付型：按年給付型之生存保險金，乘以8.4%所得之金額。

[註1]「生存保險金起始日」係指生存保險金給付起始之日，為被保險人「保險年齡」達85歲之「保單週
年日」。要保人得於「生存保險金起始日」30日前，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向第一金人壽申請變更
「生存保險金起始日」為「保險年齡」達30歲、40歲、50歲、55歲、60歲、65歲或70歲之「保單
週年日」，但所選之「生存保險金起始日」須晚於申請日30日以上，並不得早於第六保單年度末。
且經第一金人壽同意後，自變更後之「生存保險金起始日」起，「生存保險金」及「祝壽保險金」
改依變更後之生存保險金係數及祝壽保險金係數計算，保單價值準備金、解約金及保單條款第十四
條至第十八條之各項保險金亦將重新計算。

[註2]「生存保險金給付週期」係指第一金人壽給付生存保險金之間隔週期，依要保人以書面或其他約定
方式之指定，分為年給付型與月給付型，要保人得於「生存保險金起始日」30日前，以書面或其他
約定方式向第一金人壽申請變更生存保險金給付週期。但若要保人未指定生存保險金給付週期，或
指定之生存保險金受益人達2人以上，或「基本保險金額」未達5萬美元者，其生存保險金給付週期
以年給付型辦理。

被保險人於本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且保險年齡達一百歲之保單週年日仍生存時，第一金人壽按「基本保
險金額」及「累計增加保險金額」分別乘以保單條款附表二之祝壽保險金係數給付「祝壽保險金」後，
本保險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被保險人於本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且繳費期間屆滿後，同時符合下列二款條件者，得向第一金人壽申請
「提前給付保險金」，其金額以申請當時之「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金額的百分之四十五為限，
並經第一金人壽審查同意後給付之：

一、被保險人保險年齡達十六歲(含)。

二、符合保單條款第二條所約定之「生命末期」。

第一項「提前給付保險金」最高不得超過十五萬美元，且以給付一次為限。

※本保險契約如已變更為展期定期保險或距保險期間屆滿日未滿一年時，不得申請「提前給付保險金」。

身故/完全失能
保險金或喪葬
費用保險金

生存保險金

祝壽保險金

提前給付保
險金

生存保險金起始日 30歲

4.1%

85歲

2.9%

70歲

19.4%

65歲

15.5%

60歲

12.3%

55歲

10.0%

50歲

8.2%

40歲

5.7%生存保險金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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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內部審核編號：FL-MP-11400023
版次：115.01

www.firstlife.com.tw

110501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四段456號13樓｜電話(02)8758-1000｜傳真(02)8780-6028

免費服務及申訴電話0800-001-110｜電子信箱Customer_Service@firstlife.com.tw

1.消費者於投保前應審慎瞭解本保險商品之承保範圍、除外不保事項及商品風險，並請銷售人員向您詳細說明
上開三事項之內容。

2.第一金人壽之財務及業務等公開資訊，歡迎至第一金人壽網站（https://www.firstlife.com.tw）查詢，或電洽
第一金人壽免費服務及申訴電話：0800-001-110詢問，或至第一金人壽總公司（110501台北市信義區信義
路四段456號13樓）索取。

3.本商品經第一金人壽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第一
金人壽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
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第一金人壽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4.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5.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並把握保單契約撤銷之時效(收到保單
翌日起算十日內)。

6.消費者於購買本商品前，應詳閱各種銷售文件內容，第一金人壽美樂鑫美元利率變動型還本終身保險之預定費用率（預
定附加費用率）最高18%，最低15%。如須詳細了解其他相關資訊，請洽第一金人壽（免付費電話：0800-001-110）；
電子信箱（E-mail）：C u s t o m e r _ S e r v i c e @ f i r s t l i f e . c o m . tw或網站（網址：https://www.firstlife.com.tw），
以保障您的權益。

7.本商品為保險商品，受財團法人保險安定基金保障，並非存款商品，故不受存款保險之保障。

8.人壽保險之死亡給付及年金保險之確定年金給付於被保險人死亡後給付於指定受益人者，依保險法第一百十
二條規定不得作為被保險人之遺產，惟如涉有規避遺產稅等稅捐情事者，稽徵機關仍得依據有關稅法規定或
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七條所定實質課稅原則辦理。相關實務案例請至第一金人壽網站查詢。

9.稅法相關規定之改變可能會影響本商品之給付金額。

10.本商品及業務簡介由第一金人壽發行與製作，以高雄銀行為通路協助招攬(含保險文件之轉交)，惟承保與否
及保險給付之責任由第一金人壽負責。

11.請注意您的保險業務員是否主動出示合格銷售資格證件，並提供保單條款供本人參考。消費者於購買本商
品前，應詳閱各種銷售文件內容，以保障您的權益。

12.本商品為以外幣收付之非投資型人身保險契約，不得與以新臺幣收付之人身保險契約辦理契約轉換。

13.本商品為外幣保單，要保人購買時應注意：

■匯兌風險：契約各種款項之收付，皆以美元為貨幣單位，並均須以外匯存款帳戶存撥之。要保人或受益
人在未來兌換成新臺幣時將會因匯率之不同產生匯兌上之差異。

■政治風險：貨幣的匯率可能受其所屬國家之政治因素(大選、戰爭等)而受影響。

■經濟變動風險：貨幣之匯率可能受其所屬國家之經濟因素(經濟政策法規的調整、通貨膨脹、市場利率調
整)而影響。

14.依據主管機關規定，不分紅保險單應揭露下列數值，依被保險人性別，以至少三個主要年齡層之代表年齡
計算之下列數值：

15.本簡介係由第一金人壽提供，僅供客戶參考，詳細內容請以保單條款之規定為準。

前一日曆年度之十二個月臺灣銀行、第

一銀行與合作金庫三家行庫每月第一

個營業日牌告之二年期定期儲蓄存款

最高年利率之平均值。（i=1.75％）

第m保單年度之年末基本保險金額對

應之解約金。

第t保單年度之年繳保險費。

第t保單年度之生存保險金。

說明：

i：

CVm：

GPt：

Endt：

※上表數值若比例小於100%，表示解約時保戶所領解約金、生存金之合計金額小於保戶應繳保險費加計利息，

故投保後提前解約，將可能產生不利消費者之情形。

保單年度末

女性

3年期

6年期

男性

女性

男性

1 2 3 4 5 10 15 20

繳費
年期

性別 年齡

5

35

65

5

35

65

5

35

65

5

35

65

53%

53%

51%

53%

53%

52%

42%

42%

38%

42%

42%

40%

61%

61%

60%

61%

61%

60%

55%

55%

53%

55%

55%

54%

63%

63%

63%

63%

63%

63%

60%

60%

58%

60%

60%

58%

63%

63%

63%

63%

63%

63%

62%

62%

60%

62%

62%

61%

72%

72%

71%

72%

72%

71%

72%

72%

70%

72%

72%

71%

84%

84%

83%

84%

84%

83%

89%

88%

86%

89%

89%

87%

84%

83%

82%

84%

84%

83%

92%

91%

89%

92%

92%

90%

84%

83%

82%

84%

84%

83%

95%

94%

92%

95%

95%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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